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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评估方法探讨研究


冯友建，楼颖霞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要：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评估，对科学控制和修复海洋生态资源引起的资源损

害和环境恶化，实现海洋生态资源永续利用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

偿的内涵和方法，借鉴国内外生态补偿理论和方法，对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失生态补偿价格评

估方法进行了探讨，采用生态系统服务法和机会成本法进行评估，并对其使用的指标和模型

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围填海；生态补偿；价格评估

中图分类号：Ｐ７４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献编号：１００５－９８５７（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３３－０７

　　

１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资源的紧缺，挖

掘海洋生产力成为缓解发展压力的重要途径，海

洋经济已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随着国务院海洋发展战略的推进，各地海域基准

价格评估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海洋所提供的

各类资源有限且珍贵，不合理的开发将会导致海

洋资源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对海洋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非常不利。因此需要通过海洋生态资源

损害补偿，来有效控制对海洋环境的损害。

目前国内学者对海域价格评估方法的探

讨中所使用方法多为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

法、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等，估价过程中较少

能考虑到海域开发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未能

将破坏海域生态的机会成本体现在价格上，这对

于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陈

仲新等在２０００年曾参照Ｃｏｎｓｔａｎｚａ等的分类体

系，保守计算了我国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

为２１７３６．０２亿元／ａ
［１］。

由以上文献提供的数据可知，围填海对海洋

生态系统的损害价值非常之巨大，如果忽视，将

不可避免地对整体海洋资源造成巨大的损失，因

此，在海域价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海洋生态资源

损害补偿的修正，有助于将外部环境成本内部

化，合理地提高围填海的成本，遏制大规模盲目

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海洋资源利用行为，引导开发

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生态资源损失较小的海域，

更有效地配置海洋资源，以维持海洋资源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

２００２年１月，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自其实施以来，围填海面积不断

增长，从２００２年围填海５１３４２ｈｍ２
［２］到２０１３年

一年围填海指标高达１８３８２．４７ｈｍ２
［３］，还保持着

上升趋势。围填海属于永久性改变海洋资源自

然属性的利用方式，大量进行围填海的行为不可

避免地会对海洋生态资源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

如海洋湿地和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消失，渔业资源

减少，基因资源、医药资源的减少，净化水质、气

候调节等功能的退化，海洋灾害的增加等。围填

海所造成的生态资源破坏和灾害频发需要得到

及时有效的控制和修复。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

补偿价格评估可以为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使

围填海行为主体对损失支付补偿费用，提供专项

资金对受损海域进行治理和保护，促进海洋资源

永续利用。

２　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的涵义

围填海，是指人工使用填埋物，如土石、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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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工程组件等，将滩涂、与大陆相连的海域、

岛屿，甚至岛礁，沿边缘填埋成新的陆地以增加

土地资源的过程，包括对滩涂围垦和海水区域的

填埋。在与大陆相连的围填海中，分为两种围填

方式。一是在与大陆相连的海域或滩涂的岸线

以外，直接通过筑堤建闸进行圈围，通过排水等

工程处理后进行促淤或填埋。二是对入海港湾

内部的海域围填，有时会在港湾口门上筑堤，然

后筑堤填埋。具体使用方式主要根据技术要求

和工程难度判断。通过围填海工程形成的陆域

可以用于农业、工业或城市建设等目的。

“生态补偿”的概念经历了从生态意义向社

会经济意义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我国生态补

偿的概念相对更近似于国外的“生态服务付费”

的概念，毛显强等在２００２年提出，生态补偿是指

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

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

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

保护资源的目的［４］。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

更多集中在对其内涵、制度保障、实现机制等方

面的探索，对于具体对象的价值评估方式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摸索均较为有限。

综合以上两者，本研究所指围填海生态资源

损害补偿是指：由于围填海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

损害，对围填海行为主体征收补偿费用的行为。

旨在补偿或修复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资源造

成的损害，同时增加围填海成本以控制盲目围填

海。其补偿价格标准可用以修正围填用海海域

价格评估结果，通过更合理的价格来引导海域合

理开发，实现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具体包含以下３个

部分。

２１　对围填海工程中所利用的海洋生态资源所

征收的补偿费用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的收益性、稀缺性和

资产属性决定了围填海对海洋资源的使用必须

支付相应的费用。围填海工程直接利用了相应

海域所提供的空间资源，在选择围填海方式开发

海域时，围填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受到损

害甚至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中规定，国家有权对用海主体征收海域使用金，

但是由于当前对于海洋生态价值的评估体系并

不成熟，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偏低，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这种经济手段的生态调节作用，征收围填

海生态损害补偿费有助于强化这种调节作用，因

此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费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海

域使用金的范畴。

２２　对围填海行为造成海洋生态的破坏所征收

的补偿费用

　　围填海行为完全改变了海域自然属性，对围

填海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破坏，对

海洋环境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对水动力条件和冲淤状况的影响：因为

围填海对天然岸线的破坏会使附近海域水动力

条件发生变化，对附近海域冲淤状况造成影响，

从而对周边海底地形、港口航道淤积、纳潮量等

带来影响。

（２）对海水水质的影响，沿海滩涂等海洋生

态系统具有较强的净化能力，围填海将会使海域

的污染物处理能力降低或丧失，使海水水质

恶化。

（３）对海洋生物和生境的影响，巨大的海洋

生态系统是很多海洋生物栖息和繁衍后代的场

所，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围填海不仅会直接影

响围填海域和周边的生物，更会破坏很多生物栖

息、产卵等关键性行为的场所，使物种数量下降，

生物多样性减少。

（４）对滨海风光的影响，围填海会改变围填

海域和附近海域的地形地貌，损害其独特景观，

如沙滩、礁石等，将会破坏沿岸景观的连续性、完

整性和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围填海工程对海洋

生态系统造成的这些破坏是不可逆的，相关行为

主体应该对因围填海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２３　对围填海行为占用海洋生态资源的机会成

本所征收的补偿费用

　　围填海对海域的开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选

择了围填海开发方式意味着相应海域丧失了使

用其他利用方式获得收益的机会，也使原利用者

丧失发展机会，因此要对行为主体征收费用赔偿

这些损失，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使用最优方式开发

海洋资源，提高围填海开发效率，减少不合理围

填海行为，优化海洋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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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估价原则

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评估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面比较广，需要考虑的

内容较多，需要遵循完整补偿原则、变动原则、成

本独立核算原则、预期收益原则、定价适度原

则等。

３１　完整补偿性原则

评估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指标体

系和价值衡量标准多样广泛，因此在保障独立性

的前提下，应力求全面反映和衡量海洋生态资源

的价值和损失，挖掘其本质特征，充分考虑其相

互联系和差异，以保证评估结果的全面性和可

靠性。

３２　变动原则

影响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评估

因素可能跨越比较大的时空尺度，各因素常常处

于变动之中，如海产品价格、开发成本、其他海域

开发方式的预期收益等，这些因素都会在较大程

度上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补偿价格会因为这

些因素的变动而产生变化。在对围填海生态资

源损害补偿价格进行评估的过程中，需要分析这

些要素的变化，总结出其发展规律，才能得出科

学的结论。同时这也要求补偿价格的标准需要

定期更新，以适应社会对生态环境要求的变化和

发展。

３３　成本独立核算原则

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评估过程中会

涉及多种不同因素的核算成本，各成本之间需要

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避免内涵交叉、意义相近的

指标重复计算，使评估结果产生过大误差。

３４　预期收益原则

围填海过程对海域自然属性的改变是永久

性的，对其补偿中包含因围填海活动而付出的机

会成本，是对海域未来收益在一定程度上的补

偿。海域过去的收益有助于推测其未来收益。

遵循预期收益原则要求在对围填海造成的海域

生态损失的补偿价格评估时，应考虑评估海域在

其他最优利用方式下客观的预期收益。

３５　定价适度原则

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评估的目的在于：

通过经济手段来促进海洋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

其价格高低对于管理效果有着深远影响。评估

价格过高会对开发者的积极性造成打击，使宜开

发海洋资源处于闲置状态；价格过低又会导致盲

目过度进行围填海行为，造成围而不垦、粗放经

营等状态，对相应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必要的破

坏。只有合理根据围填海域实际状况、社会可接

受度、人类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进行综合评估，才

能正确引导合理适度的围填海工程，促进海洋资

源有效利用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４　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估价方法

４１　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估价思路

与一般人类活动的生态损害相比，围填海工

程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是彻底性的，其生态损

失程度更容易界定，基本可以估计为相应海域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完全损失，因此围填海生态损

害补偿价格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评估海域资料

为基础，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通过市场价

格法、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假

想市场法等资产评估方法对评估海域的各项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核算，再用机会成本法对评

估海域因围填海而丧失的其他海域开发模式可

能带来的最大净收益进行评估，依据两者结果，

最终通过利益相关者协商博弈，确定得出围填海

生态损害补偿价格标准。

４２　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法评估

４．２．１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内涵

由于围填海活动对海域自然属性的彻底改

变，几乎造成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完全丧

失，其造成的损失价值量可用围填海域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来衡量。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ＭＡ）
［５］在２００５年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义为：

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收益。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法是一种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为基

础的定量评估方法。海洋生态系统是复杂动态

的整体，其各个服务因素之间可能跨越比较大的

时空尺度，常常处于变动之中，因此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量化具有较大难度，经过国内外学

者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

已经在森林、流域等生态系统中得到较为广泛的

运用，可为围填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核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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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

４．２．２　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法技术路线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评估围填用海生态资

源损害补偿价格的基本思路是选取生态系统服

务的价值指标，对每个指标使用不同方法进行量

化，如市场价格法、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旅

行费用法、假想市场法等等，而后考虑各指标的

时间价值因素后进行汇总作为其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具体的技术思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生态系统价值法评估围填海生态

补偿价格的技术路线

４．２．３　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法核算

　　针对一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Ｃｏｓｔａｎ

ｚａ等主张将服务分为１７项
［６］，对每项进行单独

测算；Ｄａｉｌｙ则将其划分为１３项服务
［７］，ＤｅＧｒｏ

ｏｔ
［８］采用分组的方式，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划分

为调节功能、生境功能、生产功能和信息功能４

组，包含２３项服务。ＭＡ也采用分组的划分方

式，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

务４组。该划分体系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接受和

支持。

针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独特性，陈尚等人

在 ＭＡ的划分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海洋生态系统

服务的价值体系，包含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

服务和支持服务４组，包含１４项服务
［９］。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围填海活动对海域造成

的具体影响，以及数据获取的技术困难和可操作

性，结合专家意见进行简化和替代，本研究将围

填海生态损害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的评估

细分为以下６个指标。

（１）食品价值评估。包括养殖产品和捕捞产

品的价值两部分，在计算时需扣除生产成本，采

用市场价格法，估算填海造成的海产品的损失。

根据各级别渔业统计年鉴，水产品通常分为鱼

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其他５类，评估海域水产

品价值计算公式为

犞Ｅ１ ＝∑（（犙Ｆ犻×犘Ｗ犻）－犆Ｆ犻）＋

∑（（犙Ｃ犻×犘Ｗ犻）－犆Ｃ犻） （１）

式中：犞Ｅ１指评估海域水产品价值（元／ａ）；犙Ｆ犻指第犻

类水产品的养殖年产量（ｋｇ／ａ）；犙Ｃ犻指第犻类水产品

的捕捞年产量（ｋｇ／ａ）；犘Ｗ犻为第犻类水产品的价格

（元／ｋｇ）；犆Ｆ犻指第犻类水产品的养殖成本（元／ｋｇ）；

犆Ｃ犻指第犻类水产品的捕捞成本（元／ｋｇ）。

（２）基因资源价值评估。ＤｅＧｒｏｏｔ
［８］经过研

究得出生态系统基因资源的价值在６～１１２

美元／（ｈｍ２·ａ），在此可直接使用其研究结果，因

此海洋生态系统基因资源价值为３７～６８６元／

（ｈｍ２·ａ），可根据所评估海域的具体情况进行

修正。

（３）气候调节价值评估。国家海洋所
［１０］基于海

洋吸收大气二氧化碳的原理计算了我国各海域吸收

二氧化碳的量。分别为：东海２．５０ｔ／（ｋｍ２·ａ），北

黄海３５．２１ｔ／（ｋｍ２·ａ），南黄海２０．９４ｔ／（ｋｍ２·ａ），

南海４．７６ｔ／（ｋｍ２·ａ），渤海３６．８８ｔ／（ｋｍ２·ａ）。

由此可得气候调节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犞Ｅ３ ＝犙Ｃ×犘Ｃ （２）

式中：犞Ｅ３指评估海域气候调节价值（元／ａ）；犙Ｃ 为

其吸收二氧化碳的数量（ｔ／ａ）；犘Ｃ 为二氧化碳排

放权的市场交易价格（元／ｔ）。

（４）废弃物处理价值评估。海域的废弃物处

理价值可以通过计算排海废弃物的数量进行评

估，废弃物类型包括废水、ＣＯＤ、氮、磷等，评估海

域废弃物处理价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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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Ｅ４ ＝犙Ｗ×犳×（１－２０％）×犘Ｗ （３）

式中：犞Ｅ４指评估海域废弃物处理价值（元／ａ）；犙Ｗ

为工业和生活废水产生量（ｔ／ａ）；犳为废水所含的

污染物质量百分比浓度；２０％指污染物滞留率；

（１％～２０％）即指污染物入海率；犘Ｗ 为人工处理

污水的单价（元／ｔ）。

（５）休闲娱乐价值评估。休闲娱乐价值可用

旅行费用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海域所在及毗

邻县市的旅游收入和该海域的旅游资源条件进

行计算，其公式为

犞Ｅ５ ＝犞Ｔ×犉Ｔ （４）

式中：犞Ｅ５指评估海域休闲娱乐价值（元／ａ）；犞Ｔ 为

其所依托县市某年的旅游收入（元／ａ）；犉Ｔ 指评估

海域内景区对其所依托城市的旅游收入的影响

系数，通过特尔非法得出。

也可用收益转移法计算，其公式为

犞Ｅ５ ＝犞′Ｔ×犛 （５）

式中：犞Ｅ５指评估海域休闲娱乐价值（元／ａ）；犞′Ｔ 指

海洋休闲娱乐资源单位面积价值（元／ｈｍ２·ａ），

陈仲新等［１］对中国生态系统效益价值进行过研

究，并评估出中国生态系统的旅游娱乐功能的单

位价值为１３１元／（ｈｍ２·ａ），此处可以采用该研

究数据；犛 为损失的海洋休闲娱乐资源的面积

（ｈｍ２）。

（６）科研服务价值评估。科研服务价值的评

估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以将所评估海域

作为研究对象的海洋类科技论文数量和平均每

篇海洋类科技论文的科研经费投入来替代其科

研服务价值，其公式为

犞Ｅ６ ＝犙Ｓ×犘Ｓ （６）

式中：犞Ｅ６指评估海域的科研服务价值（元／ａ）；犙Ｓ

指将所评估海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海洋类科技论

文的数量，可通过科技文献搜索引擎来确定；ＰＳ

为平均每篇海洋类科技论文的科研成本，根据国

家海洋局２００５年对每篇海洋类科技论文的科研

成本计算，约为３５．７６万元
［１１］。

由于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彻底性损害

剥夺了未来人们使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

因此在评估时需要考虑补偿的时间价值，将每年

的海洋生态补偿金额折算成当前的总补偿金额，

其计算公式为

犞Ｅ ＝犞Ｅ１＋犞Ｅ２＋犞Ｅ３＋犞Ｅ４＋犞Ｅ５＋犞Ｅ６

（７）

犞Ｅ ＝∑
∞

狀＝１

犞Ｅ

（１＋狉）
狀 ＝

犞Ｅ

狉
（８）

式中：犞Ｅ 为生态系统价值法评估的围填海生态

资源损害价格标准（元）；犞Ｅ为其每年价格标准；狉

为贴现率；狀＝１，２，３……，∞为年限。

基于代际公平的原则，生态资源环境的时间

成本计算过程中贴现率的选择十分重要，围填海

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是长期和巨大的，通常倾

向于选择较小的贴现率，国外学者一般选择

２％～４％，可结合近年的存款利率变动情况进行

调整。

４３　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机会成本法评估

４．３．１　围填海机会成本内涵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１９９３年

在《经济学》一书中解释了机会成本的内涵：“资

源作为一种用途使用就意味着它不能同时被用

于其他用途。因此，当我们考虑用某种方式使用

一种资源时，应考虑其第二佳的用途。这一用途

就是其机会成本的正式度量”［１２］。

由于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无法恢

复原状，这里“机会”指被评估海域具有的不同用

海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本文所指围填海的

机会成本指：海域因围填海活动而丧失的其进行

其他开发利用方式可能带来的最大净收益。生

态损害补偿评估的机会成本法即指对海域机会

成本进行评估，并根据该成本核算被评估海域的

价值和其生态资源损失的补偿价格标准的评估

方法。

４．３．２　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机会成本法技术路线

机会成本法评估围填用海生态资源损害补

偿价格的基本思路是：判断评估海域的其他用海

方式，对各个方式的收益进行评估，确定不同用

海方案的组合方式，评估每一种方案的净收益，

以其中最大净收益作为机会成本。具体的技术

思路如图２所示。

４．３．３　围填海机会成本的核算

海域开发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但在核算机

会成本时需注意，“其他用海方式”与围填海之间

必须具有完全排他性，在选择围填海利用方式之

后就不能够同时采用“其他用海方式”。但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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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成本法评估围填用海生态补偿价格的技术路线

类“其他用海方式”之间则并不完全相斥，可以同

时采用不同用海方式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实现

“最大净收益”，此时获得的最大净收益才是机会

成本的度量。

在实际核算过程中可使用情景模拟法，衡量

评估海域的资源环境状况、区位和经济发展状况

等，确定每一种用海方案的主导和辅助的用海类

型，进行计算：

犖犻＝犇犻＋∑犃犻犼 （９）

犆 ＝ｍａｘ｛犖犻｝ （１０）

式中：犖犻为评估海域第犻种开发方案的总净收益

（元／ａ）；犇犻为第犻类开发方案的主导用海类型的

净收益（元／ａ）；犃犻犼为第犻种开发方案的第犼类辅

助用海类型的净收益（元／ａ）；犆为围填海年机会

成本，即评估海域各开发方案中可获得的年最大

净收益（元／ａ）。

由于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剥夺了

未来人们使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因此在

评估时需要考虑补偿的时间价值，将每年的海洋

生态补偿金额折算成当前的总补偿金额。

犞Ｃ ＝∑
∞

狀＝１

犆
（１＋狉）

狀 ＝
犆
狉

（１１）

式中：犞Ｃ 为机会成本法评估的围填海生态资源

损害补偿价格标准（元），犆为年机会成本（元）；狉

为贴现率，狀＝１，２，３……∞为年限。

４４　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的确定

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法和成本法分别是从收

益和成本２个角度来对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

格进行的评估，生态系统价值法通过将评估海域

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化来核算围填海活动

产生的损害，最接近生态效益的真实值，若能准

确量化将会是补偿价格标准的最好依据，但通常

需要大量数据和信息，高度依赖研究者主观的模

型构建，评估难度大，并且根据国内外学者在森

林、流域等领域的应用实践表明用这种方法计算

出的补偿标准通常偏大，可以作为补偿的上限。

机会成本法对围填海域丧失的未来可能的发展

机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测度，其结果通常有

较大的社会接受度，但机会成本法也存在一些不

足，其受主观人为干扰较大，对于未来发展的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评估过程偏向生态

系统的直接使用价值，弱化间接价值和服务价

值，因此通常作为补偿标准的下限。

因此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的标准应以机会

成本法确定的价格作为下限，生态系统价值评估

法确定的标准作为上限，最终通过利益相关者协

商博弈确定，此时也可以借助意愿调查等方法辅

助确定，最后得出具备科学依据，并且具有可行

性的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

５　结束语

目前，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评估还处

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评估理论体系。为

了控制和修复利用海洋生态资源引起的资源损

害和环境恶化，必须加强建立科学合理的海洋生

态资源补偿机制，科学评估补偿价格，将环境外

部成本内部化，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达到海洋生

态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本研究对围填用海海

洋生态资源损失生态补偿价格评估方法进行了

探索，基本思路是以评估海域的相关资料为基

础，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对评估海域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进行逐项全面评估，再用机会成本

法对评估海域因围填海而丧失的其他海域开发

模式可能带来的最大净收益进行评估，依据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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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均衡得出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标准。

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实际的围填用海的海洋

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评估过程中，需要对围填

用海所在区域及各项评估指标数据和信息有深

入的调查，并且要求评估人员对海洋生态资源特

点和生态补偿体系评估体系有深刻的认识。此

外，评估结果受人为各种因素影响较大，存在一

定风险，对于评估过程中各类风险的考虑以及基

于结果的修正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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